附件
2021年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评价考核评分表
	考核指标
	序号
	考核内容及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核查方法和打分具体标准

	政策和制度体系
	1
	政策体系（5分）
	1.落实国家和本市相关政策（2分）
	相关文件、相关证明材料
	1） 依据国家和本市相关政策，制定相应配套措施和年度工作计划，得1分；
2） 本年度出台相关政策和相应配套措施，得1分

	
	
	
	2.制定推进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3分）
	
	1） 制定资金扶持政策或其他支持政策，得1.5分；
2） 本年度依据扶持政策对符合要求的项目给予支持，得1.5分

	
	2
	组织机制（6分）
	1.建立工作机制（1.5分）
	相关证明材料
	1）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得0.5分；
2）设立日常管理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得0.5分；
3）有专人负责，并有工作经费，得0.5分

	
	
	
	2.开展培训宣传（3分）
	
	开展推进建筑绿色发展相关培训、绿色生态城区、超低能耗建筑、装配式建筑、建材使用监管、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宣贯或培训，每项得0.5分

	
	
	
	3.参与交流培训（1.5分）
	市住建委掌握情况
	1）积极参与市级工作会议，并传达落实相关工作，得0.5分；
2）积极参加市住建委组织的培训交流，得0.5分；
3）积极配合开展检查、调研和外省市工作接待等，得0.5分

	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推进情况
	3
	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建设情况(6分)
	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建设情况(6分）
	《上海市绿色建筑管理办法》、相关文件、市住建委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在土地出让、施工图审查、施工验收等环节对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项目严格把关，得4分；
2）严格实施建筑能效测评，得1分；
3）试点将绿色建筑专项内容纳入竣工验收的，得1分；
4）市住建委检查组对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项目落实情况开展抽查，每抽查出一个项目不符合规定，即扣1分，扣完6分为止

	
	4
	绿色生态城区推进（12分）
	1.绿色生态城区创建任务完成情况（4分）
	《关于推进本市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指导意见》（沪府办规〔2018〕24号）、《2021年本市各区和相关委托管理单位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任务分解目标》等文件、市住建委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依据24号文要求创建绿色生态城区，完成绿色生态城区专业规划编制工作得1分，通过技术审查得2分，获得试点/示范称号得1分；
2）列入年度目标分解得重点区域，尚未启动绿色生态城区评估和创建工作的，扣2分

	
	
	
	2.绿色生态城区创建数量（6分）
	
	绿色生态城区创建（含已申报）数量1个得3分，满分6分

	
	
	
	3.绿色生态城区过程管控（2分）
	
	1） 已创建成功的试点城区，建立全过程管控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得1分；
2）试点城区按照规划方案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落实各项绿色生态指标，得1分

	
	5
	推进超低能耗建筑（8分）
	1.开展超低能耗建筑试点（5分）
	相关证明材料、市住建委掌握情况
	超低能耗建筑试点项目一个得3分，每增加1个得1分，满分5分

	
	
	
	2.超低能耗建筑纳入专项扶持资金范围（1分）
	相关证明材料、相关文件
	将超低能耗建筑纳入专项资金扶持范围或出台其他扶持政策，得1分

	
	
	
	3.试点开展超低能耗建筑集中示范区（2分）
	相关证明材料、市住建委掌握情况
	完成超低能耗集中示范区梳理和划区工作，得2分

	
	6
	既有建筑能效提升（12分）
	1.建筑节能工作任务完成情况（10分）
	《2020年本市各区和相关委托管理单位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任务分解目标》（沪建建材〔2020〕102号）等文件、市住建委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任务，得4分，超额完成30%及以上，得1分；
2）完成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任务，得2分，超额完成30%及以上，得1分；
3）完成能源审计任务，得1分；
4）完成能耗公示任务，得1分

	
	
	
	2.推进超大型公共建筑能耗下降（2分）
	市住建委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1）积极落实本市50栋超大型公共建筑能耗下降工作，对超大型公共建筑开展能耗在线监测得1分；
2）完成“十三五”下降目标得1分；
未涉及50栋超大型公共建筑能耗下降工作的区建设主管部门（相关委托管理单位）及有关单位不参评,相应分数在“既有建筑能效提升”考核内容内统筹

	
	7
	建筑能耗在线监测（10分）
	1.制度建设（3分）
	《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区级分平台工作考核评分细则》（〔2019〕221号）等文件，市级平台、区级分平台出具的证明文件、第三方出具的证明文件
	1）建立管理制度，制定分平台管理办法，制定楼宇验收和维保制度，得1.5分；
2）落实平台和楼宇运维经费，得1分;
3）有技术支撑单位，得0.5分

	
	
	
	2.平台运行（5分）
	
	1）联网楼宇数量情况， 1分；
2）数据正常率情况， 1分；
3）数据质量情况，1分；
4）楼宇用户访问次数，1分；
5）过程管理及文档编制，1分

	
	
	
	3.楼宇维保（2分）
	
	1）楼宇信息建档情况， 0.5分；
2）维保楼宇覆盖率情况，1分；
3）楼宇业主培训情况，0.5分

	装配式建筑推进情况

	8
	装配式建筑推进情况 (10分)
	装配式建筑推进情况 (10分)
	相关检查结果、文件、统计数据等
	在土地出让、施工图审查、施工验收等环节对装配式建筑项目严格把关。市住建委检查组利用信息监管平台等，对本市装配式建筑项目开展抽查，检查结果及对应得分情况如下：
1）装配式建筑项目落实情况良好，未发现应做未做项目，得6分；
其中，若区建设主管部门对装配式建筑落实情况监管不到位，每发现一个应做未做项目扣3分；若区建设主管部门对项目是否需要实施装配式，存在不满足现行文件要求的指导意见，每发现一个问题项目扣6分;
2）装配式建筑指标落实情况良好，未发现单体预制率或装配率等指标不足的项目，得4分；
[bookmark: _GoBack]其中，若区建设主管部门对装配式指标落实情况监管不到位，每发现一个单体预制率或装配率等指标不足的项目，扣2分；若区建设主管部门对项目单体预制率或装配率，存在不满足现行文件指标要求的指导意见，每发现一个问题项目扣4分

	
	9
	装配式建筑现场指标落实及质量控制监督情况（4分）
	装配式建筑现场指标落实及质量控制监督情况（4分）
	现场检查情况
	1）在日常监督、施工验收等环节，对装配式建筑项目严格把关，检查组现场抽查过程中未发现问题，得4分；
2）市住建委检查组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现场开展抽查，若项目现场装配式建筑预制率或装配率指标未依据图纸落实到位，扣2分；若项目现场存在明显质量问题，未根据相关规范、文件要求落实装配式建筑关键环节质量控制要点，根据情节严重程度酌情扣1～2分。若同一个项目，在现场指标落实、质量控制两方面均存在问题，应累计扣分，现场检查环节扣完4分为止

	
	10
	推动装配式建筑技术创新及高质量发展工作（4分）
	推动装配式建筑技术创新及高质量发展工作（4分）
	相关文件、相关证明材料、统计数据等
	1） 积极推动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创新应用及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得2分；
2） 本年度有装配式示范项目创建成功，得2分

	建材使用监管和建筑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推进情况
	11
	第五批建设工程材料禁限目录专项检查工作(7分)
	第五批建设工程材料禁限目录专项检查工作开展情况（7分）
	依据2021年4月市住建委《关于开展第五批建设工程材料禁限目录专项检查工作》检查开展情况
	1）本辖区开展建设工程材料禁限目录专项检查责任落实,自查有力,强化严格执法,总结情况上报及时,4分；
2）市级抽查和其他掌握情况，3分

	
	12
	重要建材监督检测情况 (2分)
	监督检测结果公开情况(2分）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督检测管理办法》
	对本辖区建设工程重要建材监督检测结果定期进行统计、汇总和分析，并全部向社会公布的得2分，部分公布得1分，未公布的不得分

	
	13
	重要建材使用监管情况（4分）
	重要建材备案情况和使用信息报送情况（4分）
	《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等文件、市住建委掌握情况等
	未发现使用应备案未备案建材和使用信息报送准确及时的，得4分;每发现一个问题项目扣1分

	
	14
	落实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场所情况(4分)
	落实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场所情况(4分)
	市住建委掌握情况、实地核查等
	按照有关要求，落实本辖区内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场所，或完成跨辖区再生处理场所对接，得4分

	
	15
	本辖区内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落实情况（6分）
	本辖区内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落实情况（6分）
	市住建委掌握情况、相关文件、实地核查等
	1）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房建工程，在底板浇捣开始前完成《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合同》信息报送的，得3分；
2）工程施工现场做到建筑废弃混凝土分类堆放，做好保护措施，得1分；工程竣工前，按要求完成清运及数量确认，完成《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合同履约情况表》，得3分

	加分项
	16
	开展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研究(4分)
	1.开展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研究（2分）
	相关证明材料、相关文件
	开展辖区内建筑领域碳排放现状分析及趋势预测，梳理碳排放驱动因素和减排潜力，得2分。

	
	
	
	2.提出城乡建设碳达峰总体目标（2分）
	相关证明材料、相关文件
	提出城乡建设领域推进碳达峰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举措，得2分 

	
	17
	绿色建筑运行（阶段）标识（2分）
	绿色建筑运行（阶段）标识（2分）
	市住建委掌握情况
	获得绿色建筑运行（阶段）标识的项目数量，每个得0.5分，满分2分

	
	18
	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2分）
	开展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方面的研究及推动工作（2分）
	相关文件、相关证明材料、
	积极探索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及试点、示范工作，得2分。

	
	19
	绿色建材标识（1分）
	绿色建材标识（1分）
	市住建委掌握情况
	应用2种及以上绿色建材的项目，每个得0.5分，满分1分

	
	20
	推动建筑调适工作（1分）
	推动建筑调适工作（1分）
	市住建委掌握情况、相关文件、相关证明材料
	试点推进建筑调适工作，每个试点项目得0.5分，满分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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